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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強化食安 8 項安全措施 

行政院提出 8項強化食品安全措施，來維護國人的食品安全。 

1. 加重刑責罰鍰：針對食品攙偽等不法行為，將解決一事二罰的疑慮，迅速達成

行政制裁不法業者，並全面提高罰鍰額度、刑度與罰金，將現

行 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擬提高為 7年以下有期徒刑外，得併科

8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 

2. 提高檢舉獎金：為鼓勵檢舉，協調各縣市政府提高檢舉獎金額度，擬由現行罰

金的10%提高至罰金的20%以上。並持續多方宣導檢舉專線、

檢舉獎金制度等。 

3. 建置中央檢舉專線：民眾向地方政府檢舉而未獲積極處理者，可向食藥署中

央檢舉專線檢舉，檢舉專線電話 02-27878200。 

4. 制定油品分流管制：由衛生福利部、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三方共同針對進口

的食品用、飼料用及工業用油脂(包括原料油脂)訂定複

合輸入規定，並請業者於進口報關單上填列進口油脂的

用途，以進行輸入油脂的分流管理及後續流向的追蹤。 

5. 推動廢油回收管理： 

(1) 針對夜市、商圈、餐廳、小吃店與攤販的廢棄食用油啟動全面訪查。 

(2) 小型餐飲業者廢棄油交由清潔隊或合格業者回收。 

(3) 針對事業所產出的廢棄食用油，研議擴大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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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落實三級品管：針對食用油脂業者，落實三級品管。 

一級品管-自 103年 10月 31日起，強制業者自主品管，定期檢驗原料、半

成品及成品，並追蹤源頭； 

二級品管-自 104年 1月 1日起，強制業者接受第三方驗證衛生安全管理； 

三級品管-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，全面加強稽查食用油品業者。 

7. 實施食品追溯追蹤系統：強制食用油脂業者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建立從原料

至產品的流向紀錄，8大食品業別將於 104年 2月 5

日實施，其他食品業別也將依序實施。並推動食品

雲，逐步要求食品業者使用電子發票，以利追溯及

流向資料勾稽管理。 

8. 施行食品 GMP 改革：全力宣導「只有 GMP 商品，沒有 GMP 廠商」，讓民

眾及中下游食品業者正確選用優良產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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